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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本院及所屬各部會行處局署院（以下簡稱主管機關）推薦之人員，應符合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九條規定，並具備下列各款資格條件：
（1） 國內公立、已立案之私立大學院校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以上畢業。
（2） 現職薦任第六職等以上職務並具薦任第六職等以上合格實授資格人員，年齡須在四十五歲以下。但女性有生育事實者，每生育一胎，年齡限制之計算延長二年。
（3） 曾辦理與擬進修研究領域有關業務三年以上。
（4） 未曾領有我國政府公費補助進修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
（5） 非屬機要人員任用。
(六) 具有擬進修國家基本語文能力，並提出二年期間內之檢定證明文件。
前項推薦人員，以尚未取得國外碩士或博士學位者優先。
各主管機關應確實審核推薦人員資格條件，如有經監察院彈劾、糾舉，或因違法失職行為在調查中或在司法機關偵查、審判中，或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尚未結案者，均不得推薦，錄取後始發現或發生者，撤銷或廢止其資格。
	六、本院及所屬各部會行處局署院（以下簡稱主管機關）推薦之人員，應符合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九條規定，並具備下列各款資格條件：
（1） 國內公立、已立案之私立大學院校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以上畢業。
（2） 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職務並具薦任第九等以上合格實授資格人員，年齡須在四十五歲以下。但女性有生育事實者，每生育一胎，年齡限制之計算延長二年。
（3） 曾辦理與擬進修研究領域有關業務三年以上。
（4） 未曾領有我國政府公費補助進修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
（5） 非屬機要人員任用。



前項推薦人員，以尚未取得國外碩士或博士學位者優先。
各主管機關應確實審核推薦人員資格條件，如有經監察院彈劾、糾舉，或因違法失職行為在調查中或在司法機關偵查、審判中，或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尚未結案者，均不得推薦，錄取後始發現或發生者，撤銷或廢止其資格。

	1、 考量依現行規定符合資格條件人數有限，又中高階職務多為主管階層，較難選派長期出國進修，為利進修資源有效運用，擴大培育人才並兼顧各機關業務需求，爰修正本點第一項第二款職等資格條件之規定，放寬至現任第六職等以上職務並具薦任第六職等以上合格實授資格人員，另酌作文字修正。
2、 為避免推薦人員因語文程度未達標準致需延後出國，影響出國計畫之執行，爰同點增訂第一項第六款，推薦人員應具有擬進修國家基本語文能力，並提出二年期間內之檢定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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